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200號

聲  請  人  張家瑋  

相  對  人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賴進淵  

代  理  人  朱慧純  

相  對  人  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呂豫文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摩根聯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李文明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宮文萍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交通部公路局臺北區監理所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梁郭國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李昆振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新加坡商艾星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曾慧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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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滙誠第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莊仲沼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個人家庭分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胡學海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今井貴志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黃俊智  

代  理  人  胡家綺  

相  對  人  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新莊分處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張世玢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

                      住○○市○○區○○路0段000號2樓

法定代理人  李忠台    住同上

                      送達代收人  吳家鳳  住同上

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免責，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張家瑋應不予免責。

　　理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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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按法院為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除別有規定

外，應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又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

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

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

而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

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

額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

全體同意者，不在此限；另債務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

意者，不在此限：㈠於7年內曾依破產法或消費者債務清理

條例（下稱消債條例）規定受免責；㈡故意隱匿、毀損應屬

清算財團之財產，或為其他不利於債權人之處分，致債權人

受有損害；㈢捏造債務或承認不真實之債務；㈣聲請清算前

2年內，因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賭博或其他投機行為，所

負債務之總額逾聲請清算時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務之半數，

而生開始清算之原因；㈤於清算聲請前1年內，已有清算之

原因，而隱瞞其事實，使他人與之為交易致生損害；㈥明知

已有清算原因之事實，非基於本人之義務，而以特別利於債

權人中之一人或數人為目的，提供擔保或消滅債務；㈦隱

匿、毀棄、偽造或變造帳簿或其他會計文件之全部或一部，

致其財產之狀況不真確；㈧故意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為

不實之記載，或有其他故意違反消債條例所定義務之行為，

致債權人受有損害，或重大延滯程序，消債條例第132條、

第133條、第134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消債條例之立法目的，

在於使陷於經濟上困境之消費者，得分別情形依該條例所定

重建型債務清理程序（更生）或清算型債務清理程序（清

算）清理債務，藉以妥適調整其與債權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

之權利義務關係，保障債權人之公平受償，並謀求消費者經

濟生活之更生機會，從而健全社會經濟發展；消費者依清算

程序清理債務，於程序終止或終結後，為使其在經濟上得以

復甦，以保障其生存權，除另有上述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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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條所規定不予免責之情形外，就債務人未清償之債務採免

責主義（消債條例第1條、第132條立法目的參照）。

二、本件聲請人前於民國110年7月8日（依消債條例第153條之1

第2項規定以調解之聲請視為更生之聲請）向本院具狀聲請

更生，並經本院以110年度消債更字第519號裁定自111年4月

22日上午10時起開始更生程序，並由本院司法事務官以111

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119號進行更生程序。嗣於更生執行程

序進行中聲請人未依限提出更生方案，經本院以112年度消

債清字第226號裁定自113年5月15日上午10時起開始清算程

序，嗣經本院司法事務官以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94號進

行清算程序，並於114年9月26日裁定終止清算程序且確定在

案等情，業據本院依職權調取上開債務清理事件相關卷宗核

閱屬實。茲依消債條例第132條規定，本院今以114年度消債

職聲免字第200號聲請免責事件進行聲請人應否免責之審

理。

三、本院為審酌聲請人是否有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所定應

不予免責之情事，已分別發函通知聲請人及全體債權人就本

院應否裁定聲請人免責表示意見，並於115年1月15日到庭陳

述意見。茲將聲請人及債權人之意見分述如下：

　㈠聲請人略陳：

　⒈聲請人於本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即111年4月22日起至同年9

月間，任職於卡拉OK，每月平均收入約新臺幣（下同）30,0

00元；嗣於111年9月至同年11月間任職於邦貴企業管理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司機，每月平均收入約43,000元；111

年11月起任職於山隆通運股份有限公司，擔任主管司機，前

5個月每月平均收入約53,000元，後調薪為65,000元，持續

工作1年10個月後離職；113年11月20日起至114年12月26日

遭資遣止，任職於會心股份有限公司，擔任主管司機隨扈，

每月平均收入60,000元。每月必要生活費用合計約33,000

元；另須扶養母親及繼父，每月實際負擔之扶養費約15,000

元至20,000元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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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⒉聲請人於聲請更生前2年即108年7月8日至110年7月7日間，

其中108年7月至同年9月間任職於卡拉OK，每月平均收入約3

5,000元；於108年10月至110年7月任職於經緯智慧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每月平均收入約50,000元。每月必要生活費用合

計約33,300元，主要支出為基本飲食、居住、交通及通訊等

費用，均屬維持基本生活所需，未有奢侈或非必要支出；另

須扶養母親及繼父，每月實際負擔之扶養費約15,000元至2

0,000元不等。

　⒊聲請人於債務清理程序中始終配合法院調查，並據實陳報各

項資料，並無不免責之情事，請本院綜合考量聲請人長期經

濟困難及誠信態度，依法准予免責，以利聲請人重返正常生

活。

　㈡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略陳：聲請人現年48歲，若

非有特殊而致不能謀生之非常情形，其距離法定退休年齡65

歲，尚有17年以上之工作年限，應積極工作以盡力清償債

務，而非藉由消費者債務清理程序以逃避債務，是請本院依

職權查詢聲請人有無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之法定不免

責事由後，依法裁定之等語。

　㈢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略陳：不同意免責。本院前於更生裁

定中已認定聲請人於聲請更生前2年間，收入減支出之餘額

為37,440元（計算式：1,560元×24個月＝37,440元），而全

體債權人於清算程序中，共僅受分配9,496元，故聲請人有

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之不免責事由甚明。另依本院准清算

裁定理由，聲請人被裁定轉入清算程序之原因，係因其有

「本院司法事務官已編造並公告債權表，且合法通知聲請人

限期命其提出更生方案，惟聲請人迄未提出更生方案，並聲

請轉入清算程序」之情事，則聲請人已構成消債條例第56條

第2款之違反作為義務，進而構成消債條例第134條第8款後

段之不免責事由，應不免責。再者，本院應向中華民國人壽

保險商業同業公會函查聲請人有無以自己為要保人、或嗣後

變更為要保人（含聲請清算前2年內所發生者）、或質借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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償還之商業保險保單？如有，則其隱匿財產之行為，即屬消

債條例第134條第2款、第8款不免責事由亦明等語。

　㈣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略陳：不同意免責。聲請人

自96年至今無誠意還過任一筆款項，對聲請人真實經濟狀況

不清楚，是否有收入未列入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如打零

工或夜市攤販等)或有隱匿之事實，為維護債權，故不同意

免責。請本院依職權調查聲請人是否有消債條例第133、134

條各款之情事，並調查聲請人聲請清算前2年至今有無出國

搭乘國內外航線至外國、離島旅遊等相關資訊，以判斷聲請

人是否有消債條例第134條第4款所定不免責情形等語。

　㈤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略陳：不同意免責。依本院110

年度消債更字第519號民事裁定審認，聲請人每月平均收入

為30,000元，扣除每月必要生活支出及扶養費28,440元，每

月有餘額1,560元可供清償債務，經查全體清算無擔保及無

優先權即普通債權人於清算執行程序中，僅受償清算財團財

產分配總金額9,496元，低於聲請人聲請清算前2年可處分所

得扣除自己必要支出之餘額37,440元，依消債條例第133條

規定應予以裁定不免責。倘本院查明聲請人有符合消債條例

第134條各款應為不免責之情形，即請予裁定不免責等語。

　㈥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略陳：依消債條例相關條款規

定，罰緩不受免責裁定影響，且交通違規罰鍰為劣後債權，

僅得就其他債權受償餘額而受清償，債權人會議可決更生方

案時，劣後債權並無表決權，請依其他債權人之具體意見辦

理等語。

　㈦新加坡商艾星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略陳：願比照最大債

權人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意見，並尊重本院之

裁定等語。

　㈧滙誠第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略陳：請本院逕依職權裁

定，就本院之裁定無意見等語。

　㈨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新莊分處略陳：有關聲請人滯欠109

年使用牌照稅5,327元及109年使用牌照稅罰緩2,779元，業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第六頁



已受償完畢等語。

　㈩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略陳：聲請人名下車號000-0000及AP

K-7797車輛於臺北市停車欠費（含停車費及停車費未繳衍生

之工本費），屬普通債權且非「不免責債權」等語。

　�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摩根聯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個人家庭分公司，則未就本院應否裁

定聲請人免責表示意見。

四、經查：

　㈠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應不予免責之情事：

　　聲請人是否有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應不予免責之情形，即

應審認其是否合於「於清算程序開始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

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

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及「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

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

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此兩要件，此觀消

債條例第133條規定自明。另按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後，

債務人免責前，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其已進行之更生程

序，適於清算程序者，作為清算程序之一部；其更生聲請視

為清算聲請，為消債條例第78條第1項所明定。

　⒈本件清算程序開始後之收支狀況：

　　⑴聲請人陳稱其自本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即111年4月22日起

至同年9月間，任職於卡拉OK，每月平均收入約30,000

元；嗣於111年9月至同年11月間任職於邦貴企業管理顧問

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司機，每月平均收入約43,000元；11

1年11月起任職於山隆通運股份有限公司，擔任主管司

機，前5個月每月平均收入約53,000元，後調薪為65,000

元，持續工作1年10個月後離職；113年11月20日起至114

年12月26日遭資遣止，任職於會心股份有限公司，擔任主

管司機隨扈，每月平均收入60,000元等語，業據其提出第

一銀行綜合管理帳戶存摺、離職證明書（離職日115年2月

13日）等件附卷為憑（見免責卷第207至221、27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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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與本院依職權調取聲請人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

明細表、勞保局電子閘門網路資料查詢表所示結果並無明

顯相悖等情（見免責卷第79至84、97至100頁），應堪信

為實。另聲請人並無領取任何社會福利津貼，亦有低收入

戶及中低收入戶受補助人資料查詢表、勞動部勞工保險局

114年12月17日保國四字第11413123580號函、新北市政府

社會局114年12月23日新北社助字第1142602234號函在卷

可稽（見免責卷第103、121、173頁）。

　　⑵又聲請人固主張其每月必要支出包含房租15,000元至20,0

00元、飲食費7,000至8,000元、交通費1,500元、通訊費7

99元、其他必要支出6,000至8,000元，合計約33,000元等

語（見免責卷第127頁）。惟按消債條例之立法目的，乃

為兼顧債權人、債務人雙方之利益，對陷於經濟上困境之

消費者，使其透過重建型之更生程序或清算型之清算程序

清理其債務，藉以妥適調整債務人與債權人及其他利害關

係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保障債權人獲得公平受償，並謀

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重建復甦機會。是以，債務人為使其

有經濟復甦更生之機會，自應以誠實及信用之原則面對自

己之債務，積極勉力謀求更生償債方案，除應積極開源努

力勤奮工作以增加收入償還債務外，尚須節流儉樸其生活

需求而適當控制其支出，以達成勉力履行債務，並應依一

般生活所需及合理範圍予以計算消費支出，方屬合理，因

之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明定：「債務人必要生活費

用，以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

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一點二倍定之」。又新北市政府所公告

之111、112、113、114年度新北市最低生活費每人每月分

別為15,800元、16,000元、16,400元、16,900元，而聲請

人亦未提出其他事證足資證明前開費用均屬必要支出，從

而聲請人111、112、113、114年每月必要支出應分別以1

8,960元、19,200元、19,680元、20,280元為定，逾此範

圍即不予計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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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⑶聲請人復主張其須扶養母親及繼父，每月扶養費約15,000

元至20,000元等情，並提出戶籍謄本為憑（見更生調解卷

第31頁）。本院審酌聲請人母親係00年0月生，雖已逾法

定退休年齡，然其有按月領取勞工保險老年年金給付，於

108年1月至111年4月每月領取20,293元、111年5月至113

年4月調整為每月21,399元、113年5月起再調整為每月22,

578元，有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4年12月17日保國四字第11

413123580號函在卷可稽（見免責卷第121頁），已逾依消

債條例第64條之2第2項所定受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即

新北市111、112、113、114年度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之1.

2倍）即111、112、113、114年每月分別為18,960元、19,

200元、19,680元、20,280元，聲請人既未提出其他事證

足資證明逾此範圍之費用屬必要支出，即不予計入。另關

於繼父扶養費部分，縱聲請人事實上確有負擔繼父之生活

費用，亦非法定扶養義務，自不得列入聲請人之必要費用

支出，應予剔除。

　　⑷是以，聲請人於本件清算程序開始後迄今，薪資、執行業

務所得或他固定收入（每月30,000元至65,000元不等），

扣除自己所必要生活費用（111、112、113、114年每月分

別為18,960元、19,200元、19,680元、20,280元），尚有

餘額，足認符合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於清算程序開始

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

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

額」之要件，是本院即應審酌同條後段所定「普通債權人

之分配總額是否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二年間，可處分所

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

之要件。

　⒉本件清算聲請前2年之收支狀況：

　　⑴聲請人陳稱其於聲請清算前2年即108年7月8日至110年7月

7日間，其中108年7月至同年9月間任職於卡拉OK，每月平

均收入約35,000元；於108年10月至110年7月任職於經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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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每月平均收入約50,000餘元等語

(見免責卷第127至129、272頁），業據其提出第一銀行存

摺存款客戶歷史交易明細表附卷為證(見免責卷第131至15

2頁），並有聲請人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

表、勞保局電子閘門網路資料查詢表在卷可稽（見免責卷

第79至84、97至100頁）。本院審酌聲請人於經緯智慧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之任職期間為108年10月24日至110年11月

30日，而108、109、110年所受領之給付總額分別為62,40

0元、667,436元、715,333元，是聲請人於108年10月24日

至110年7月7日於經緯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所受領之給

付共計1,120,018元【計算式：62,400＋667,436＋（715,

333÷11×6）＝1,120,018】。據此計算，聲請人聲請清算

前2年間之可處分所得合計為1,225,018元【計算式：35,0

00×3＋1,120,018＝1,225,018】

　　⑵又聲請人固主張其每月必要生活費用合計約33,300元，主

要支出為基本飲食、居住、交通及通訊等費用，均屬維持

基本生活所需，未有奢侈或非必要支出等語。惟按消債條

例之立法目的，乃為兼顧債權人、債務人雙方之利益，對

陷於經濟上困境之消費者，使其透過重建型之更生程序或

清算型之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藉以妥適調整債務人與債

權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保障債權人獲

得公平受償，並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重建復甦機會。是

以，債務人為使其有經濟復甦更生之機會，自應以誠實及

信用之原則面對自己之債務，積極勉力謀求更生償債方

案，除應積極開源努力勤奮工作以增加收入償還債務外，

尚須節流儉樸其生活需求而適當控制其支出，以達成勉力

履行債務，並應依一般生活所需及合理範圍予以計算消費

支出，方屬合理，因之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明定：

「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

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一點二倍定之」。

又新北市政府所公告之108、109、110年度新北市最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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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費每人每月分別為14,666、15,500元、15,600元，而聲

請人亦未提出其他事證足資證明前開費用均屬必要支出，

從而聲請人108、109、110年每月必要支出分別為17,599

元、18,600元、18,720元。從而，聲請人聲請清算前2年

間自己所必要生活費用共計441,114元【計算式：（17,59

9×6）＋（18,600×12）＋（18,720×6）＝441,114】。　

　　⑶另聲請人雖主張其須扶養母親及繼父，每月扶養費約15,0

00元至20,000元等情。然同前所述，聲請人母親雖已逾法

定退休年齡，然其有按月領取勞工保險老年年金給付，已

逾依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2項所定受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

用，聲請人復未提出其他事證足資證明逾此範圍之費用屬

必要支出，自不予計入；又聲請人並非其繼父之法定扶養

義務人，縱聲請人事實上確有負擔繼父之生活費用，亦不

得列入其必要費用支出，均已如前述。

　　⑷準此，聲請人於清算程序開始後，其薪資、執行業務所得

或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與依法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

用，尚有餘額，符合消債條例第133條前段所定「於清算

程序開始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

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

後仍有餘額」之要件，而其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

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為78

3,904元【計算式：1,225,018－441,114＝783,904】，然

全體普通債權人於清算程序中僅受償14,823元，亦與同條

後段「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二年

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

費用之數額」之要件相符，從而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133

條所定應不予免責之情形，應堪認定。

　㈡聲請人無消債條例第134條各款應不予免責之情事：

　　依消債條例關於清算程序係以免責主義為原則，不免責為例

外，倘債權人主張債務人有消債條例第134條各款所定不免

責之情事，即應由債權人就債務人有合於上開各款要件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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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提出相當之事證證明之。惟相對人既未具體說明或提出

相當事證證明，且經本院依職權查悉聲請人自108年迄今均

無出入境紀錄，有其出入境查詢結果在卷可稽（見免責卷第

105頁），本院依現有之證卷資料復查無聲請人有何符合消

債條例第134條各款所規定之事由，自難認聲請人有消債條

例第134條所定應不免責之情事。

五、綜上所述，本件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不免責事

由，且未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其免責，揆諸首揭規定，本

件聲請人應不予免責，爰裁定如主文。

六、另聲請人因消債條例第133條之情形，受不免責之裁定確定

後，繼續清償達該條規定之數額（即上開聲請清算前2年間

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

餘額783,904元），且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應受分配

額時，得再依消債條例第141條規定聲請法院裁定免責；抑

或法院為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後，聲請人繼續清償債務，而各

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債權額之20％以上之數額者，亦得

依消債條例第142條規定，再行聲請法院裁定免責，附此敘

明。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9　　日

　　　　　　　　　民事第八庭　　法　官　楊雅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9　　日

　　　　　　　　　　　　　　　　書記官　李淑卿

　　　　　　　　　　　　　　　　
附表：（新臺幣/元）　　　　　　　 

編

號
債權人 債權總額

公告債權比

例

清算執行程

序中已受償

金額

依消債條例第141條所

定應清償之最低數額

（即783,904元×公告

債權比例）

繼續清償至消債條例

第141條所定各債權

人最低應受分配額�

依消債條例第142條所

定各普通債權人應受

償金額（即債權額2

0％）

繼續清償至消債條例

第142條所定債權額2

0%之應受償金額�

1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

2,926,284元 66.33％ 6,299元 519,964元 513,665元 585,257元 578,958元

2 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

司

380,933元 8.63％ 820元 67,651元 66,831元 76,187元 75,367元

3 摩根聯邦資產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

206,754元 4.69％ 445元 36,765元 36,320元 41,351元 40,90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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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

40,316元 0.91％ 87元 7,134元 7,047元 8,063元 7,976元

5 交通部公路局臺北區

監理所

50,685元 1.15％ 109元 9,015元 8,906元 10,137元 10,028元

6 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

處

7,955元 0.18％ 17元 1,411元 1,394元 1,591元 1,574元

7 新加坡商艾星國際有

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20,216元 0.46％ 44元 3,606元 3,562元 4,043元 3,999元

8 滙誠第一資產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

55,587元 1.26％ 120元 9,877元 9,757元 11,117元 10,997元

9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

司個人家庭分公司

16,391元 0.37％ 35元 2,900元 2,865元 3,278元 3,243元

10 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

司

426,162元 9.66％ 917元 75,725元 74,808元 85,232元 84,315元

11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

限公司

280,340元 6.36％ 603元 49,856元 49,253元 56,068元 55,465元

備註：本附表債權總額欄所示數額及公告債權比例欄，係依本院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94號清算事件114年6月30日公告之債權表所示無擔保及無優先債

權人債權總額及債權比例為據（見本院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94號卷第531至54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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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200號
聲  請  人  張家瑋  
相  對  人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進淵  
代  理  人  朱慧純  
相  對  人  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呂豫文  


相  對  人  摩根聯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文明  




相  對  人  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宮文萍  


相  對  人  交通部公路局臺北區監理所


法定代理人  梁郭國  


相  對  人  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


法定代理人  李昆振  


相  對  人  新加坡商艾星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慧雯  




相  對  人  滙誠第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莊仲沼  


相  對  人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個人家庭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胡學海  




相  對  人  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今井貴志


相  對  人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俊智  
代  理  人  胡家綺  
相  對  人  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新莊分處


法定代理人  張世玢  


相  對  人  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
                      住○○市○○區○○路0段000號2樓
法定代理人  李忠台    住同上
                      送達代收人  吳家鳳  住同上
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免責，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張家瑋應不予免責。
　　理　由
一、按法院為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除別有規定外，應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又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而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不在此限；另債務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不在此限：㈠於7年內曾依破產法或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規定受免責；㈡故意隱匿、毀損應屬清算財團之財產，或為其他不利於債權人之處分，致債權人受有損害；㈢捏造債務或承認不真實之債務；㈣聲請清算前2年內，因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賭博或其他投機行為，所負債務之總額逾聲請清算時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務之半數，而生開始清算之原因；㈤於清算聲請前1年內，已有清算之原因，而隱瞞其事實，使他人與之為交易致生損害；㈥明知已有清算原因之事實，非基於本人之義務，而以特別利於債權人中之一人或數人為目的，提供擔保或消滅債務；㈦隱匿、毀棄、偽造或變造帳簿或其他會計文件之全部或一部，致其財產之狀況不真確；㈧故意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為不實之記載，或有其他故意違反消債條例所定義務之行為，致債權人受有損害，或重大延滯程序，消債條例第132條、第133條、第134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消債條例之立法目的，在於使陷於經濟上困境之消費者，得分別情形依該條例所定重建型債務清理程序（更生）或清算型債務清理程序（清算）清理債務，藉以妥適調整其與債權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利義務關係，保障債權人之公平受償，並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機會，從而健全社會經濟發展；消費者依清算程序清理債務，於程序終止或終結後，為使其在經濟上得以復甦，以保障其生存權，除另有上述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所規定不予免責之情形外，就債務人未清償之債務採免責主義（消債條例第1條、第132條立法目的參照）。
二、本件聲請人前於民國110年7月8日（依消債條例第153條之1第2項規定以調解之聲請視為更生之聲請）向本院具狀聲請更生，並經本院以110年度消債更字第519號裁定自111年4月22日上午10時起開始更生程序，並由本院司法事務官以111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119號進行更生程序。嗣於更生執行程序進行中聲請人未依限提出更生方案，經本院以112年度消債清字第226號裁定自113年5月15日上午10時起開始清算程序，嗣經本院司法事務官以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94號進行清算程序，並於114年9月26日裁定終止清算程序且確定在案等情，業據本院依職權調取上開債務清理事件相關卷宗核閱屬實。茲依消債條例第132條規定，本院今以114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200號聲請免責事件進行聲請人應否免責之審理。
三、本院為審酌聲請人是否有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所定應不予免責之情事，已分別發函通知聲請人及全體債權人就本院應否裁定聲請人免責表示意見，並於115年1月15日到庭陳述意見。茲將聲請人及債權人之意見分述如下：
　㈠聲請人略陳：
　⒈聲請人於本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即111年4月22日起至同年9月間，任職於卡拉OK，每月平均收入約新臺幣（下同）30,000元；嗣於111年9月至同年11月間任職於邦貴企業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司機，每月平均收入約43,000元；111年11月起任職於山隆通運股份有限公司，擔任主管司機，前5個月每月平均收入約53,000元，後調薪為65,000元，持續工作1年10個月後離職；113年11月20日起至114年12月26日遭資遣止，任職於會心股份有限公司，擔任主管司機隨扈，每月平均收入60,000元。每月必要生活費用合計約33,000元；另須扶養母親及繼父，每月實際負擔之扶養費約15,000元至20,000元不等。
　⒉聲請人於聲請更生前2年即108年7月8日至110年7月7日間，其中108年7月至同年9月間任職於卡拉OK，每月平均收入約35,000元；於108年10月至110年7月任職於經緯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每月平均收入約50,000元。每月必要生活費用合計約33,300元，主要支出為基本飲食、居住、交通及通訊等費用，均屬維持基本生活所需，未有奢侈或非必要支出；另須扶養母親及繼父，每月實際負擔之扶養費約15,000元至20,000元不等。
　⒊聲請人於債務清理程序中始終配合法院調查，並據實陳報各項資料，並無不免責之情事，請本院綜合考量聲請人長期經濟困難及誠信態度，依法准予免責，以利聲請人重返正常生活。
　㈡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略陳：聲請人現年48歲，若非有特殊而致不能謀生之非常情形，其距離法定退休年齡65歲，尚有17年以上之工作年限，應積極工作以盡力清償債務，而非藉由消費者債務清理程序以逃避債務，是請本院依職權查詢聲請人有無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之法定不免責事由後，依法裁定之等語。
　㈢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略陳：不同意免責。本院前於更生裁定中已認定聲請人於聲請更生前2年間，收入減支出之餘額為37,440元（計算式：1,560元×24個月＝37,440元），而全體債權人於清算程序中，共僅受分配9,496元，故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之不免責事由甚明。另依本院准清算裁定理由，聲請人被裁定轉入清算程序之原因，係因其有「本院司法事務官已編造並公告債權表，且合法通知聲請人限期命其提出更生方案，惟聲請人迄未提出更生方案，並聲請轉入清算程序」之情事，則聲請人已構成消債條例第56條第2款之違反作為義務，進而構成消債條例第134條第8款後段之不免責事由，應不免責。再者，本院應向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函查聲請人有無以自己為要保人、或嗣後變更為要保人（含聲請清算前2年內所發生者）、或質借未償還之商業保險保單？如有，則其隱匿財產之行為，即屬消債條例第134條第2款、第8款不免責事由亦明等語。
　㈣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略陳：不同意免責。聲請人自96年至今無誠意還過任一筆款項，對聲請人真實經濟狀況不清楚，是否有收入未列入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如打零工或夜市攤販等)或有隱匿之事實，為維護債權，故不同意免責。請本院依職權調查聲請人是否有消債條例第133、134條各款之情事，並調查聲請人聲請清算前2年至今有無出國搭乘國內外航線至外國、離島旅遊等相關資訊，以判斷聲請人是否有消債條例第134條第4款所定不免責情形等語。
　㈤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略陳：不同意免責。依本院110年度消債更字第519號民事裁定審認，聲請人每月平均收入為30,000元，扣除每月必要生活支出及扶養費28,440元，每月有餘額1,560元可供清償債務，經查全體清算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即普通債權人於清算執行程序中，僅受償清算財團財產分配總金額9,496元，低於聲請人聲請清算前2年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必要支出之餘額37,440元，依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應予以裁定不免責。倘本院查明聲請人有符合消債條例第134條各款應為不免責之情形，即請予裁定不免責等語。
　㈥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略陳：依消債條例相關條款規定，罰緩不受免責裁定影響，且交通違規罰鍰為劣後債權，僅得就其他債權受償餘額而受清償，債權人會議可決更生方案時，劣後債權並無表決權，請依其他債權人之具體意見辦理等語。
　㈦新加坡商艾星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略陳：願比照最大債權人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意見，並尊重本院之裁定等語。
　㈧滙誠第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略陳：請本院逕依職權裁定，就本院之裁定無意見等語。
　㈨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新莊分處略陳：有關聲請人滯欠109年使用牌照稅5,327元及109年使用牌照稅罰緩2,779元，業已受償完畢等語。
　㈩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略陳：聲請人名下車號000-0000及APK-7797車輛於臺北市停車欠費（含停車費及停車費未繳衍生之工本費），屬普通債權且非「不免責債權」等語。
　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摩根聯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個人家庭分公司，則未就本院應否裁定聲請人免責表示意見。
四、經查：
　㈠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應不予免責之情事：
　　聲請人是否有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應不予免責之情形，即應審認其是否合於「於清算程序開始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及「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此兩要件，此觀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自明。另按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後，債務人免責前，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其已進行之更生程序，適於清算程序者，作為清算程序之一部；其更生聲請視為清算聲請，為消債條例第78條第1項所明定。
　⒈本件清算程序開始後之收支狀況：
　　⑴聲請人陳稱其自本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即111年4月22日起至同年9月間，任職於卡拉OK，每月平均收入約30,000元；嗣於111年9月至同年11月間任職於邦貴企業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司機，每月平均收入約43,000元；111年11月起任職於山隆通運股份有限公司，擔任主管司機，前5個月每月平均收入約53,000元，後調薪為65,000元，持續工作1年10個月後離職；113年11月20日起至114年12月26日遭資遣止，任職於會心股份有限公司，擔任主管司機隨扈，每月平均收入60,000元等語，業據其提出第一銀行綜合管理帳戶存摺、離職證明書（離職日115年2月13日）等件附卷為憑（見免責卷第207至221、275頁），核與本院依職權調取聲請人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勞保局電子閘門網路資料查詢表所示結果並無明顯相悖等情（見免責卷第79至84、97至100頁），應堪信為實。另聲請人並無領取任何社會福利津貼，亦有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受補助人資料查詢表、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4年12月17日保國四字第11413123580號函、新北市政府社會局114年12月23日新北社助字第1142602234號函在卷可稽（見免責卷第103、121、173頁）。
　　⑵又聲請人固主張其每月必要支出包含房租15,000元至20,000元、飲食費7,000至8,000元、交通費1,500元、通訊費799元、其他必要支出6,000至8,000元，合計約33,000元等語（見免責卷第127頁）。惟按消債條例之立法目的，乃為兼顧債權人、債務人雙方之利益，對陷於經濟上困境之消費者，使其透過重建型之更生程序或清算型之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藉以妥適調整債務人與債權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保障債權人獲得公平受償，並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重建復甦機會。是以，債務人為使其有經濟復甦更生之機會，自應以誠實及信用之原則面對自己之債務，積極勉力謀求更生償債方案，除應積極開源努力勤奮工作以增加收入償還債務外，尚須節流儉樸其生活需求而適當控制其支出，以達成勉力履行債務，並應依一般生活所需及合理範圍予以計算消費支出，方屬合理，因之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明定：「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一點二倍定之」。又新北市政府所公告之111、112、113、114年度新北市最低生活費每人每月分別為15,800元、16,000元、16,400元、16,900元，而聲請人亦未提出其他事證足資證明前開費用均屬必要支出，從而聲請人111、112、113、114年每月必要支出應分別以18,960元、19,200元、19,680元、20,280元為定，逾此範圍即不予計入。　　　
　　⑶聲請人復主張其須扶養母親及繼父，每月扶養費約15,000元至20,000元等情，並提出戶籍謄本為憑（見更生調解卷第31頁）。本院審酌聲請人母親係00年0月生，雖已逾法定退休年齡，然其有按月領取勞工保險老年年金給付，於108年1月至111年4月每月領取20,293元、111年5月至113年4月調整為每月21,399元、113年5月起再調整為每月22,578元，有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4年12月17日保國四字第11413123580號函在卷可稽（見免責卷第121頁），已逾依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2項所定受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即新北市111、112、113、114年度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之1.2倍）即111、112、113、114年每月分別為18,960元、19,200元、19,680元、20,280元，聲請人既未提出其他事證足資證明逾此範圍之費用屬必要支出，即不予計入。另關於繼父扶養費部分，縱聲請人事實上確有負擔繼父之生活費用，亦非法定扶養義務，自不得列入聲請人之必要費用支出，應予剔除。
　　⑷是以，聲請人於本件清算程序開始後迄今，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他固定收入（每月30,000元至65,000元不等），扣除自己所必要生活費用（111、112、113、114年每月分別為18,960元、19,200元、19,680元、20,280元），尚有餘額，足認符合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於清算程序開始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之要件，是本院即應審酌同條後段所定「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是否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之要件。
　⒉本件清算聲請前2年之收支狀況：
　　⑴聲請人陳稱其於聲請清算前2年即108年7月8日至110年7月7日間，其中108年7月至同年9月間任職於卡拉OK，每月平均收入約35,000元；於108年10月至110年7月任職於經緯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每月平均收入約50,000餘元等語(見免責卷第127至129、272頁），業據其提出第一銀行存摺存款客戶歷史交易明細表附卷為證(見免責卷第131至152頁），並有聲請人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勞保局電子閘門網路資料查詢表在卷可稽（見免責卷第79至84、97至100頁）。本院審酌聲請人於經緯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任職期間為108年10月24日至110年11月30日，而108、109、110年所受領之給付總額分別為62,400元、667,436元、715,333元，是聲請人於108年10月24日至110年7月7日於經緯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所受領之給付共計1,120,018元【計算式：62,400＋667,436＋（715,333÷11×6）＝1,120,018】。據此計算，聲請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之可處分所得合計為1,225,018元【計算式：35,000×3＋1,120,018＝1,225,018】
　　⑵又聲請人固主張其每月必要生活費用合計約33,300元，主要支出為基本飲食、居住、交通及通訊等費用，均屬維持基本生活所需，未有奢侈或非必要支出等語。惟按消債條例之立法目的，乃為兼顧債權人、債務人雙方之利益，對陷於經濟上困境之消費者，使其透過重建型之更生程序或清算型之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藉以妥適調整債務人與債權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保障債權人獲得公平受償，並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重建復甦機會。是以，債務人為使其有經濟復甦更生之機會，自應以誠實及信用之原則面對自己之債務，積極勉力謀求更生償債方案，除應積極開源努力勤奮工作以增加收入償還債務外，尚須節流儉樸其生活需求而適當控制其支出，以達成勉力履行債務，並應依一般生活所需及合理範圍予以計算消費支出，方屬合理，因之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明定：「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一點二倍定之」。又新北市政府所公告之108、109、110年度新北市最低生活費每人每月分別為14,666、15,500元、15,600元，而聲請人亦未提出其他事證足資證明前開費用均屬必要支出，從而聲請人108、109、110年每月必要支出分別為17,599元、18,600元、18,720元。從而，聲請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自己所必要生活費用共計441,114元【計算式：（17,599×6）＋（18,600×12）＋（18,720×6）＝441,114】。　
　　⑶另聲請人雖主張其須扶養母親及繼父，每月扶養費約15,000元至20,000元等情。然同前所述，聲請人母親雖已逾法定退休年齡，然其有按月領取勞工保險老年年金給付，已逾依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2項所定受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聲請人復未提出其他事證足資證明逾此範圍之費用屬必要支出，自不予計入；又聲請人並非其繼父之法定扶養義務人，縱聲請人事實上確有負擔繼父之生活費用，亦不得列入其必要費用支出，均已如前述。
　　⑷準此，聲請人於清算程序開始後，其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與依法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尚有餘額，符合消債條例第133條前段所定「於清算程序開始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之要件，而其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為783,904元【計算式：1,225,018－441,114＝783,904】，然全體普通債權人於清算程序中僅受償14,823元，亦與同條後段「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之要件相符，從而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應不予免責之情形，應堪認定。
　㈡聲請人無消債條例第134條各款應不予免責之情事：
　　依消債條例關於清算程序係以免責主義為原則，不免責為例外，倘債權人主張債務人有消債條例第134條各款所定不免責之情事，即應由債權人就債務人有合於上開各款要件之事實，提出相當之事證證明之。惟相對人既未具體說明或提出相當事證證明，且經本院依職權查悉聲請人自108年迄今均無出入境紀錄，有其出入境查詢結果在卷可稽（見免責卷第105頁），本院依現有之證卷資料復查無聲請人有何符合消債條例第134條各款所規定之事由，自難認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134條所定應不免責之情事。
五、綜上所述，本件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不免責事由，且未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其免責，揆諸首揭規定，本件聲請人應不予免責，爰裁定如主文。
六、另聲請人因消債條例第133條之情形，受不免責之裁定確定 後，繼續清償達該條規定之數額（即上開聲請清算前2年間 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餘額783,904元），且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應受分配額時，得再依消債條例第141條規定聲請法院裁定免責；抑或法院為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後，聲請人繼續清償債務，而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債權額之20％以上之數額者，亦得依消債條例第142條規定，再行聲請法院裁定免責，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9　　日
　　　　　　　　　民事第八庭　　法　官　楊雅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9　　日
　　　　　　　　　　　　　　　　書記官　李淑卿
　　　　　　　　　　　　　　　　
		附表：（新臺幣/元）　　　　　　　 

		


		


		


		


		


		


		


		




		編號

		債權人

		債權總額

		公告債權比例

		清算執行程序中已受償金額

		依消債條例第141條所定應清償之最低數額（即783,904元×公告債權比例）

		繼續清償至消債條例第141條所定各債權人最低應受分配額

		依消債條例第142條所定各普通債權人應受償金額（即債權額20％）

		繼續清償至消債條例第142條所定債權額20%之應受償金額



		1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926,284元

		66.33％

		6,299元

		519,964元

		513,665元

		585,257元

		578,958元



		2

		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380,933元

		8.63％

		820元

		67,651元

		66,831元

		76,187元

		75,367元



		3

		摩根聯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6,754元

		4.69％

		445元

		36,765元

		36,320元

		41,351元

		40,906元



		4

		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40,316元

		0.91％

		87元

		7,134元

		7,047元

		8,063元

		7,976元



		5

		交通部公路局臺北區監理所

		50,685元

		1.15％

		109元

		9,015元

		8,906元

		10,137元

		10,028元



		6

		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

		7,955元

		0.18％

		17元

		1,411元

		1,394元

		1,591元

		1,574元



		7

		新加坡商艾星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20,216元

		0.46％

		44元

		3,606元

		3,562元

		4,043元

		3,999元



		8

		滙誠第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55,587元

		1.26％

		120元

		9,877元

		9,757元

		11,117元

		10,997元



		9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個人家庭分公司

		16,391元

		0.37％

		35元

		2,900元

		2,865元

		3,278元

		3,243元



		10

		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426,162元

		9.66％

		917元

		75,725元

		74,808元

		85,232元

		84,315元



		11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80,340元

		6.36％

		603元

		49,856元

		49,253元

		56,068元

		55,465元



		備註：本附表債權總額欄所示數額及公告債權比例欄，係依本院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94號清算事件114年6月30日公告之債權表所示無擔保及無優先債權人債權總額及債權比例為據（見本院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94號卷第531至541頁）。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200號

聲  請  人  張家瑋  

相  對  人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進淵  

代  理  人  朱慧純  

相  對  人  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呂豫文  



相  對  人  摩根聯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文明  





相  對  人  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宮文萍  



相  對  人  交通部公路局臺北區監理所



法定代理人  梁郭國  



相  對  人  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



法定代理人  李昆振  



相  對  人  新加坡商艾星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慧雯  





相  對  人  滙誠第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莊仲沼  



相  對  人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個人家庭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胡學海  





相  對  人  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今井貴志



相  對  人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俊智  

代  理  人  胡家綺  

相  對  人  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新莊分處



法定代理人  張世玢  



相  對  人  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

                      住○○市○○區○○路0段000號2樓

法定代理人  李忠台    住同上

                      送達代收人  吳家鳳  住同上

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免責，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張家瑋應不予免責。

　　理　由

一、按法院為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除別有規定外

    ，應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又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

    ，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

    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而

    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

    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

    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

    體同意者，不在此限；另債務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

    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

    者，不在此限：㈠於7年內曾依破產法或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

    （下稱消債條例）規定受免責；㈡故意隱匿、毀損應屬清算

    財團之財產，或為其他不利於債權人之處分，致債權人受有

    損害；㈢捏造債務或承認不真實之債務；㈣聲請清算前2年內

    ，因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賭博或其他投機行為，所負債務

    之總額逾聲請清算時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務之半數，而生開

    始清算之原因；㈤於清算聲請前1年內，已有清算之原因，而

    隱瞞其事實，使他人與之為交易致生損害；㈥明知已有清算

    原因之事實，非基於本人之義務，而以特別利於債權人中之

    一人或數人為目的，提供擔保或消滅債務；㈦隱匿、毀棄、

    偽造或變造帳簿或其他會計文件之全部或一部，致其財產之

    狀況不真確；㈧故意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為不實之記載

    ，或有其他故意違反消債條例所定義務之行為，致債權人受

    有損害，或重大延滯程序，消債條例第132條、第133條、第

    134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消債條例之立法目的，在於使陷於

    經濟上困境之消費者，得分別情形依該條例所定重建型債務

    清理程序（更生）或清算型債務清理程序（清算）清理債務

    ，藉以妥適調整其與債權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利義務關

    係，保障債權人之公平受償，並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

    機會，從而健全社會經濟發展；消費者依清算程序清理債務

    ，於程序終止或終結後，為使其在經濟上得以復甦，以保障

    其生存權，除另有上述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所規定不

    予免責之情形外，就債務人未清償之債務採免責主義（消債

    條例第1條、第132條立法目的參照）。

二、本件聲請人前於民國110年7月8日（依消債條例第153條之1

    第2項規定以調解之聲請視為更生之聲請）向本院具狀聲請

    更生，並經本院以110年度消債更字第519號裁定自111年4月

    22日上午10時起開始更生程序，並由本院司法事務官以111

    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119號進行更生程序。嗣於更生執行程

    序進行中聲請人未依限提出更生方案，經本院以112年度消

    債清字第226號裁定自113年5月15日上午10時起開始清算程

    序，嗣經本院司法事務官以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94號進

    行清算程序，並於114年9月26日裁定終止清算程序且確定在

    案等情，業據本院依職權調取上開債務清理事件相關卷宗核

    閱屬實。茲依消債條例第132條規定，本院今以114年度消債

    職聲免字第200號聲請免責事件進行聲請人應否免責之審理

    。

三、本院為審酌聲請人是否有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所定應

    不予免責之情事，已分別發函通知聲請人及全體債權人就本

    院應否裁定聲請人免責表示意見，並於115年1月15日到庭陳

    述意見。茲將聲請人及債權人之意見分述如下：

　㈠聲請人略陳：

　⒈聲請人於本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即111年4月22日起至同年9月

    間，任職於卡拉OK，每月平均收入約新臺幣（下同）30,000

    元；嗣於111年9月至同年11月間任職於邦貴企業管理顧問股

    份有限公司，擔任司機，每月平均收入約43,000元；111年1

    1月起任職於山隆通運股份有限公司，擔任主管司機，前5個

    月每月平均收入約53,000元，後調薪為65,000元，持續工作

    1年10個月後離職；113年11月20日起至114年12月26日遭資

    遣止，任職於會心股份有限公司，擔任主管司機隨扈，每月

    平均收入60,000元。每月必要生活費用合計約33,000元；另

    須扶養母親及繼父，每月實際負擔之扶養費約15,000元至20

    ,000元不等。

　⒉聲請人於聲請更生前2年即108年7月8日至110年7月7日間，其

    中108年7月至同年9月間任職於卡拉OK，每月平均收入約35,

    000元；於108年10月至110年7月任職於經緯智慧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每月平均收入約50,000元。每月必要生活費用合計

    約33,300元，主要支出為基本飲食、居住、交通及通訊等費

    用，均屬維持基本生活所需，未有奢侈或非必要支出；另須

    扶養母親及繼父，每月實際負擔之扶養費約15,000元至20,0

    00元不等。

　⒊聲請人於債務清理程序中始終配合法院調查，並據實陳報各

    項資料，並無不免責之情事，請本院綜合考量聲請人長期經

    濟困難及誠信態度，依法准予免責，以利聲請人重返正常生

    活。

　㈡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略陳：聲請人現年48歲，若

    非有特殊而致不能謀生之非常情形，其距離法定退休年齡65

    歲，尚有17年以上之工作年限，應積極工作以盡力清償債務

    ，而非藉由消費者債務清理程序以逃避債務，是請本院依職

    權查詢聲請人有無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之法定不免責

    事由後，依法裁定之等語。

　㈢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略陳：不同意免責。本院前於更生裁

    定中已認定聲請人於聲請更生前2年間，收入減支出之餘額

    為37,440元（計算式：1,560元×24個月＝37,440元），而全

    體債權人於清算程序中，共僅受分配9,496元，故聲請人有

    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之不免責事由甚明。另依本院准清算

    裁定理由，聲請人被裁定轉入清算程序之原因，係因其有「

    本院司法事務官已編造並公告債權表，且合法通知聲請人限

    期命其提出更生方案，惟聲請人迄未提出更生方案，並聲請

    轉入清算程序」之情事，則聲請人已構成消債條例第56條第

    2款之違反作為義務，進而構成消債條例第134條第8款後段

    之不免責事由，應不免責。再者，本院應向中華民國人壽保

    險商業同業公會函查聲請人有無以自己為要保人、或嗣後變

    更為要保人（含聲請清算前2年內所發生者）、或質借未償

    還之商業保險保單？如有，則其隱匿財產之行為，即屬消債

    條例第134條第2款、第8款不免責事由亦明等語。

　㈣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略陳：不同意免責。聲請人

    自96年至今無誠意還過任一筆款項，對聲請人真實經濟狀況

    不清楚，是否有收入未列入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如打零

    工或夜市攤販等)或有隱匿之事實，為維護債權，故不同意

    免責。請本院依職權調查聲請人是否有消債條例第133、134

    條各款之情事，並調查聲請人聲請清算前2年至今有無出國

    搭乘國內外航線至外國、離島旅遊等相關資訊，以判斷聲請

    人是否有消債條例第134條第4款所定不免責情形等語。

　㈤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略陳：不同意免責。依本院110年

    度消債更字第519號民事裁定審認，聲請人每月平均收入為3

    0,000元，扣除每月必要生活支出及扶養費28,440元，每月

    有餘額1,560元可供清償債務，經查全體清算無擔保及無優

    先權即普通債權人於清算執行程序中，僅受償清算財團財產

    分配總金額9,496元，低於聲請人聲請清算前2年可處分所得

    扣除自己必要支出之餘額37,440元，依消債條例第133條規

    定應予以裁定不免責。倘本院查明聲請人有符合消債條例第

    134條各款應為不免責之情形，即請予裁定不免責等語。

　㈥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略陳：依消債條例相關條款規定

    ，罰緩不受免責裁定影響，且交通違規罰鍰為劣後債權，僅

    得就其他債權受償餘額而受清償，債權人會議可決更生方案

    時，劣後債權並無表決權，請依其他債權人之具體意見辦理

    等語。

　㈦新加坡商艾星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略陳：願比照最大債

    權人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意見，並尊重本院之

    裁定等語。

　㈧滙誠第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略陳：請本院逕依職權裁定

    ，就本院之裁定無意見等語。

　㈨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新莊分處略陳：有關聲請人滯欠109年

    使用牌照稅5,327元及109年使用牌照稅罰緩2,779元，業已

    受償完畢等語。

　㈩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略陳：聲請人名下車號000-0000及APK

    -7797車輛於臺北市停車欠費（含停車費及停車費未繳衍生

    之工本費），屬普通債權且非「不免責債權」等語。

　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摩根聯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個人家庭分公司，則未就本院應否裁

    定聲請人免責表示意見。

四、經查：

　㈠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應不予免責之情事：

　　聲請人是否有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應不予免責之情形，即

    應審認其是否合於「於清算程序開始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

    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

    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及「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

    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

    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此兩要件，此觀消

    債條例第133條規定自明。另按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後，

    債務人免責前，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其已進行之更生程

    序，適於清算程序者，作為清算程序之一部；其更生聲請視

    為清算聲請，為消債條例第78條第1項所明定。

　⒈本件清算程序開始後之收支狀況：

　　⑴聲請人陳稱其自本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即111年4月22日起

      至同年9月間，任職於卡拉OK，每月平均收入約30,000元

      ；嗣於111年9月至同年11月間任職於邦貴企業管理顧問股

      份有限公司，擔任司機，每月平均收入約43,000元；111

      年11月起任職於山隆通運股份有限公司，擔任主管司機，

      前5個月每月平均收入約53,000元，後調薪為65,000元，

      持續工作1年10個月後離職；113年11月20日起至114年12

      月26日遭資遣止，任職於會心股份有限公司，擔任主管司

      機隨扈，每月平均收入60,000元等語，業據其提出第一銀

      行綜合管理帳戶存摺、離職證明書（離職日115年2月13日

      ）等件附卷為憑（見免責卷第207至221、275頁），核與

      本院依職權調取聲請人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

      表、勞保局電子閘門網路資料查詢表所示結果並無明顯相

      悖等情（見免責卷第79至84、97至100頁），應堪信為實

      。另聲請人並無領取任何社會福利津貼，亦有低收入戶及

      中低收入戶受補助人資料查詢表、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4

      年12月17日保國四字第11413123580號函、新北市政府社

      會局114年12月23日新北社助字第1142602234號函在卷可

      稽（見免責卷第103、121、173頁）。

　　⑵又聲請人固主張其每月必要支出包含房租15,000元至20,00

      0元、飲食費7,000至8,000元、交通費1,500元、通訊費79

      9元、其他必要支出6,000至8,000元，合計約33,000元等

      語（見免責卷第127頁）。惟按消債條例之立法目的，乃

      為兼顧債權人、債務人雙方之利益，對陷於經濟上困境之

      消費者，使其透過重建型之更生程序或清算型之清算程序

      清理其債務，藉以妥適調整債務人與債權人及其他利害關

      係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保障債權人獲得公平受償，並謀

      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重建復甦機會。是以，債務人為使其

      有經濟復甦更生之機會，自應以誠實及信用之原則面對自

      己之債務，積極勉力謀求更生償債方案，除應積極開源努

      力勤奮工作以增加收入償還債務外，尚須節流儉樸其生活

      需求而適當控制其支出，以達成勉力履行債務，並應依一

      般生活所需及合理範圍予以計算消費支出，方屬合理，因

      之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明定：「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

      ，以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

      每月最低生活費一點二倍定之」。又新北市政府所公告之

      111、112、113、114年度新北市最低生活費每人每月分別

      為15,800元、16,000元、16,400元、16,900元，而聲請人

      亦未提出其他事證足資證明前開費用均屬必要支出，從而

      聲請人111、112、113、114年每月必要支出應分別以18,9

      60元、19,200元、19,680元、20,280元為定，逾此範圍即

      不予計入。　　　

　　⑶聲請人復主張其須扶養母親及繼父，每月扶養費約15,000

      元至20,000元等情，並提出戶籍謄本為憑（見更生調解卷

      第31頁）。本院審酌聲請人母親係00年0月生，雖已逾法

      定退休年齡，然其有按月領取勞工保險老年年金給付，於

      108年1月至111年4月每月領取20,293元、111年5月至113

      年4月調整為每月21,399元、113年5月起再調整為每月22,

      578元，有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4年12月17日保國四字第11

      413123580號函在卷可稽（見免責卷第121頁），已逾依消

      債條例第64條之2第2項所定受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即

      新北市111、112、113、114年度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之1.

      2倍）即111、112、113、114年每月分別為18,960元、19,

      200元、19,680元、20,280元，聲請人既未提出其他事證

      足資證明逾此範圍之費用屬必要支出，即不予計入。另關

      於繼父扶養費部分，縱聲請人事實上確有負擔繼父之生活

      費用，亦非法定扶養義務，自不得列入聲請人之必要費用

      支出，應予剔除。

　　⑷是以，聲請人於本件清算程序開始後迄今，薪資、執行業

      務所得或他固定收入（每月30,000元至65,000元不等），

      扣除自己所必要生活費用（111、112、113、114年每月分

      別為18,960元、19,200元、19,680元、20,280元），尚有

      餘額，足認符合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於清算程序開始

      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

      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

      額」之要件，是本院即應審酌同條後段所定「普通債權人

      之分配總額是否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二年間，可處分所

      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

      之要件。

　⒉本件清算聲請前2年之收支狀況：

　　⑴聲請人陳稱其於聲請清算前2年即108年7月8日至110年7月7

      日間，其中108年7月至同年9月間任職於卡拉OK，每月平

      均收入約35,000元；於108年10月至110年7月任職於經緯

      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每月平均收入約50,000餘元等語

      (見免責卷第127至129、272頁），業據其提出第一銀行存

      摺存款客戶歷史交易明細表附卷為證(見免責卷第131至15

      2頁），並有聲請人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

      、勞保局電子閘門網路資料查詢表在卷可稽（見免責卷第

      79至84、97至100頁）。本院審酌聲請人於經緯智慧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之任職期間為108年10月24日至110年11月30

      日，而108、109、110年所受領之給付總額分別為62,400

      元、667,436元、715,333元，是聲請人於108年10月24日

      至110年7月7日於經緯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所受領之給

      付共計1,120,018元【計算式：62,400＋667,436＋（715,33

      3÷11×6）＝1,120,018】。據此計算，聲請人聲請清算前2

      年間之可處分所得合計為1,225,018元【計算式：35,000×

      3＋1,120,018＝1,225,018】

　　⑵又聲請人固主張其每月必要生活費用合計約33,300元，主

      要支出為基本飲食、居住、交通及通訊等費用，均屬維持

      基本生活所需，未有奢侈或非必要支出等語。惟按消債條

      例之立法目的，乃為兼顧債權人、債務人雙方之利益，對

      陷於經濟上困境之消費者，使其透過重建型之更生程序或

      清算型之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藉以妥適調整債務人與債

      權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保障債權人獲

      得公平受償，並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重建復甦機會。是

      以，債務人為使其有經濟復甦更生之機會，自應以誠實及

      信用之原則面對自己之債務，積極勉力謀求更生償債方案

      ，除應積極開源努力勤奮工作以增加收入償還債務外，尚

      須節流儉樸其生活需求而適當控制其支出，以達成勉力履

      行債務，並應依一般生活所需及合理範圍予以計算消費支

      出，方屬合理，因之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明定：「債

      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

      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一點二倍定之」。又新

      北市政府所公告之108、109、110年度新北市最低生活費

      每人每月分別為14,666、15,500元、15,600元，而聲請人

      亦未提出其他事證足資證明前開費用均屬必要支出，從而

      聲請人108、109、110年每月必要支出分別為17,599元、1

      8,600元、18,720元。從而，聲請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自己

      所必要生活費用共計441,114元【計算式：（17,599×6）＋

      （18,600×12）＋（18,720×6）＝441,114】。　

　　⑶另聲請人雖主張其須扶養母親及繼父，每月扶養費約15,00

      0元至20,000元等情。然同前所述，聲請人母親雖已逾法

      定退休年齡，然其有按月領取勞工保險老年年金給付，已

      逾依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2項所定受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

      用，聲請人復未提出其他事證足資證明逾此範圍之費用屬

      必要支出，自不予計入；又聲請人並非其繼父之法定扶養

      義務人，縱聲請人事實上確有負擔繼父之生活費用，亦不

      得列入其必要費用支出，均已如前述。

　　⑷準此，聲請人於清算程序開始後，其薪資、執行業務所得

      或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與依法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

      用，尚有餘額，符合消債條例第133條前段所定「於清算

      程序開始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

      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

      後仍有餘額」之要件，而其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

      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為78

      3,904元【計算式：1,225,018－441,114＝783,904】，然全

      體普通債權人於清算程序中僅受償14,823元，亦與同條後

      段「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二年間

      ，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

      用之數額」之要件相符，從而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133條

      所定應不予免責之情形，應堪認定。

　㈡聲請人無消債條例第134條各款應不予免責之情事：

　　依消債條例關於清算程序係以免責主義為原則，不免責為例

    外，倘債權人主張債務人有消債條例第134條各款所定不免

    責之情事，即應由債權人就債務人有合於上開各款要件之事

    實，提出相當之事證證明之。惟相對人既未具體說明或提出

    相當事證證明，且經本院依職權查悉聲請人自108年迄今均

    無出入境紀錄，有其出入境查詢結果在卷可稽（見免責卷第

    105頁），本院依現有之證卷資料復查無聲請人有何符合消

    債條例第134條各款所規定之事由，自難認聲請人有消債條

    例第134條所定應不免責之情事。

五、綜上所述，本件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不免責事由

    ，且未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其免責，揆諸首揭規定，本件

    聲請人應不予免責，爰裁定如主文。

六、另聲請人因消債條例第133條之情形，受不免責之裁定確定 

    後，繼續清償達該條規定之數額（即上開聲請清算前2年間 

    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

    餘額783,904元），且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應受分配

    額時，得再依消債條例第141條規定聲請法院裁定免責；抑

    或法院為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後，聲請人繼續清償債務，而各

    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債權額之20％以上之數額者，亦得

    依消債條例第142條規定，再行聲請法院裁定免責，附此敘

    明。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9　　日

　　　　　　　　　民事第八庭　　法　官　楊雅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9　　日

　　　　　　　　　　　　　　　　書記官　李淑卿

　　　　　　　　　　　　　　　　

附表：（新臺幣/元）　　　　　　　          編號 債權人 債權總額 公告債權比例 清算執行程序中已受償金額 依消債條例第141條所定應清償之最低數額（即783,904元×公告債權比例） 繼續清償至消債條例第141條所定各債權人最低應受分配額 依消債條例第142條所定各普通債權人應受償金額（即債權額20％） 繼續清償至消債條例第142條所定債權額20%之應受償金額 1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926,284元 66.33％ 6,299元 519,964元 513,665元 585,257元 578,958元 2 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380,933元 8.63％ 820元 67,651元 66,831元 76,187元 75,367元 3 摩根聯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6,754元 4.69％ 445元 36,765元 36,320元 41,351元 40,906元 4 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40,316元 0.91％ 87元 7,134元 7,047元 8,063元 7,976元 5 交通部公路局臺北區監理所 50,685元 1.15％ 109元 9,015元 8,906元 10,137元 10,028元 6 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 7,955元 0.18％ 17元 1,411元 1,394元 1,591元 1,574元 7 新加坡商艾星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20,216元 0.46％ 44元 3,606元 3,562元 4,043元 3,999元 8 滙誠第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55,587元 1.26％ 120元 9,877元 9,757元 11,117元 10,997元 9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個人家庭分公司 16,391元 0.37％ 35元 2,900元 2,865元 3,278元 3,243元 10 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426,162元 9.66％ 917元 75,725元 74,808元 85,232元 84,315元 11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80,340元 6.36％ 603元 49,856元 49,253元 56,068元 55,465元 備註：本附表債權總額欄所示數額及公告債權比例欄，係依本院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94號清算事件114年6月30日公告之債權表所示無擔保及無優先債權人債權總額及債權比例為據（見本院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94號卷第531至541頁）。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200號
聲  請  人  張家瑋  
相  對  人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進淵  
代  理  人  朱慧純  
相  對  人  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呂豫文  


相  對  人  摩根聯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文明  




相  對  人  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宮文萍  


相  對  人  交通部公路局臺北區監理所


法定代理人  梁郭國  


相  對  人  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


法定代理人  李昆振  


相  對  人  新加坡商艾星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慧雯  




相  對  人  滙誠第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莊仲沼  


相  對  人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個人家庭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胡學海  




相  對  人  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今井貴志


相  對  人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俊智  
代  理  人  胡家綺  
相  對  人  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新莊分處


法定代理人  張世玢  


相  對  人  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
                      住○○市○○區○○路0段000號2樓
法定代理人  李忠台    住同上
                      送達代收人  吳家鳳  住同上
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免責，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張家瑋應不予免責。
　　理　由
一、按法院為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除別有規定外，應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又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而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不在此限；另債務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不在此限：㈠於7年內曾依破產法或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規定受免責；㈡故意隱匿、毀損應屬清算財團之財產，或為其他不利於債權人之處分，致債權人受有損害；㈢捏造債務或承認不真實之債務；㈣聲請清算前2年內，因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賭博或其他投機行為，所負債務之總額逾聲請清算時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務之半數，而生開始清算之原因；㈤於清算聲請前1年內，已有清算之原因，而隱瞞其事實，使他人與之為交易致生損害；㈥明知已有清算原因之事實，非基於本人之義務，而以特別利於債權人中之一人或數人為目的，提供擔保或消滅債務；㈦隱匿、毀棄、偽造或變造帳簿或其他會計文件之全部或一部，致其財產之狀況不真確；㈧故意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為不實之記載，或有其他故意違反消債條例所定義務之行為，致債權人受有損害，或重大延滯程序，消債條例第132條、第133條、第134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消債條例之立法目的，在於使陷於經濟上困境之消費者，得分別情形依該條例所定重建型債務清理程序（更生）或清算型債務清理程序（清算）清理債務，藉以妥適調整其與債權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利義務關係，保障債權人之公平受償，並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機會，從而健全社會經濟發展；消費者依清算程序清理債務，於程序終止或終結後，為使其在經濟上得以復甦，以保障其生存權，除另有上述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所規定不予免責之情形外，就債務人未清償之債務採免責主義（消債條例第1條、第132條立法目的參照）。
二、本件聲請人前於民國110年7月8日（依消債條例第153條之1第2項規定以調解之聲請視為更生之聲請）向本院具狀聲請更生，並經本院以110年度消債更字第519號裁定自111年4月22日上午10時起開始更生程序，並由本院司法事務官以111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119號進行更生程序。嗣於更生執行程序進行中聲請人未依限提出更生方案，經本院以112年度消債清字第226號裁定自113年5月15日上午10時起開始清算程序，嗣經本院司法事務官以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94號進行清算程序，並於114年9月26日裁定終止清算程序且確定在案等情，業據本院依職權調取上開債務清理事件相關卷宗核閱屬實。茲依消債條例第132條規定，本院今以114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200號聲請免責事件進行聲請人應否免責之審理。
三、本院為審酌聲請人是否有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所定應不予免責之情事，已分別發函通知聲請人及全體債權人就本院應否裁定聲請人免責表示意見，並於115年1月15日到庭陳述意見。茲將聲請人及債權人之意見分述如下：
　㈠聲請人略陳：
　⒈聲請人於本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即111年4月22日起至同年9月間，任職於卡拉OK，每月平均收入約新臺幣（下同）30,000元；嗣於111年9月至同年11月間任職於邦貴企業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司機，每月平均收入約43,000元；111年11月起任職於山隆通運股份有限公司，擔任主管司機，前5個月每月平均收入約53,000元，後調薪為65,000元，持續工作1年10個月後離職；113年11月20日起至114年12月26日遭資遣止，任職於會心股份有限公司，擔任主管司機隨扈，每月平均收入60,000元。每月必要生活費用合計約33,000元；另須扶養母親及繼父，每月實際負擔之扶養費約15,000元至20,000元不等。
　⒉聲請人於聲請更生前2年即108年7月8日至110年7月7日間，其中108年7月至同年9月間任職於卡拉OK，每月平均收入約35,000元；於108年10月至110年7月任職於經緯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每月平均收入約50,000元。每月必要生活費用合計約33,300元，主要支出為基本飲食、居住、交通及通訊等費用，均屬維持基本生活所需，未有奢侈或非必要支出；另須扶養母親及繼父，每月實際負擔之扶養費約15,000元至20,000元不等。
　⒊聲請人於債務清理程序中始終配合法院調查，並據實陳報各項資料，並無不免責之情事，請本院綜合考量聲請人長期經濟困難及誠信態度，依法准予免責，以利聲請人重返正常生活。
　㈡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略陳：聲請人現年48歲，若非有特殊而致不能謀生之非常情形，其距離法定退休年齡65歲，尚有17年以上之工作年限，應積極工作以盡力清償債務，而非藉由消費者債務清理程序以逃避債務，是請本院依職權查詢聲請人有無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之法定不免責事由後，依法裁定之等語。
　㈢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略陳：不同意免責。本院前於更生裁定中已認定聲請人於聲請更生前2年間，收入減支出之餘額為37,440元（計算式：1,560元×24個月＝37,440元），而全體債權人於清算程序中，共僅受分配9,496元，故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之不免責事由甚明。另依本院准清算裁定理由，聲請人被裁定轉入清算程序之原因，係因其有「本院司法事務官已編造並公告債權表，且合法通知聲請人限期命其提出更生方案，惟聲請人迄未提出更生方案，並聲請轉入清算程序」之情事，則聲請人已構成消債條例第56條第2款之違反作為義務，進而構成消債條例第134條第8款後段之不免責事由，應不免責。再者，本院應向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函查聲請人有無以自己為要保人、或嗣後變更為要保人（含聲請清算前2年內所發生者）、或質借未償還之商業保險保單？如有，則其隱匿財產之行為，即屬消債條例第134條第2款、第8款不免責事由亦明等語。
　㈣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略陳：不同意免責。聲請人自96年至今無誠意還過任一筆款項，對聲請人真實經濟狀況不清楚，是否有收入未列入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如打零工或夜市攤販等)或有隱匿之事實，為維護債權，故不同意免責。請本院依職權調查聲請人是否有消債條例第133、134條各款之情事，並調查聲請人聲請清算前2年至今有無出國搭乘國內外航線至外國、離島旅遊等相關資訊，以判斷聲請人是否有消債條例第134條第4款所定不免責情形等語。
　㈤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略陳：不同意免責。依本院110年度消債更字第519號民事裁定審認，聲請人每月平均收入為30,000元，扣除每月必要生活支出及扶養費28,440元，每月有餘額1,560元可供清償債務，經查全體清算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即普通債權人於清算執行程序中，僅受償清算財團財產分配總金額9,496元，低於聲請人聲請清算前2年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必要支出之餘額37,440元，依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應予以裁定不免責。倘本院查明聲請人有符合消債條例第134條各款應為不免責之情形，即請予裁定不免責等語。
　㈥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略陳：依消債條例相關條款規定，罰緩不受免責裁定影響，且交通違規罰鍰為劣後債權，僅得就其他債權受償餘額而受清償，債權人會議可決更生方案時，劣後債權並無表決權，請依其他債權人之具體意見辦理等語。
　㈦新加坡商艾星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略陳：願比照最大債權人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意見，並尊重本院之裁定等語。
　㈧滙誠第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略陳：請本院逕依職權裁定，就本院之裁定無意見等語。
　㈨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新莊分處略陳：有關聲請人滯欠109年使用牌照稅5,327元及109年使用牌照稅罰緩2,779元，業已受償完畢等語。
　㈩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略陳：聲請人名下車號000-0000及APK-7797車輛於臺北市停車欠費（含停車費及停車費未繳衍生之工本費），屬普通債權且非「不免責債權」等語。
　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摩根聯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個人家庭分公司，則未就本院應否裁定聲請人免責表示意見。
四、經查：
　㈠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應不予免責之情事：
　　聲請人是否有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應不予免責之情形，即應審認其是否合於「於清算程序開始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及「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此兩要件，此觀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自明。另按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後，債務人免責前，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其已進行之更生程序，適於清算程序者，作為清算程序之一部；其更生聲請視為清算聲請，為消債條例第78條第1項所明定。
　⒈本件清算程序開始後之收支狀況：
　　⑴聲請人陳稱其自本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即111年4月22日起至同年9月間，任職於卡拉OK，每月平均收入約30,000元；嗣於111年9月至同年11月間任職於邦貴企業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司機，每月平均收入約43,000元；111年11月起任職於山隆通運股份有限公司，擔任主管司機，前5個月每月平均收入約53,000元，後調薪為65,000元，持續工作1年10個月後離職；113年11月20日起至114年12月26日遭資遣止，任職於會心股份有限公司，擔任主管司機隨扈，每月平均收入60,000元等語，業據其提出第一銀行綜合管理帳戶存摺、離職證明書（離職日115年2月13日）等件附卷為憑（見免責卷第207至221、275頁），核與本院依職權調取聲請人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勞保局電子閘門網路資料查詢表所示結果並無明顯相悖等情（見免責卷第79至84、97至100頁），應堪信為實。另聲請人並無領取任何社會福利津貼，亦有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受補助人資料查詢表、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4年12月17日保國四字第11413123580號函、新北市政府社會局114年12月23日新北社助字第1142602234號函在卷可稽（見免責卷第103、121、173頁）。
　　⑵又聲請人固主張其每月必要支出包含房租15,000元至20,000元、飲食費7,000至8,000元、交通費1,500元、通訊費799元、其他必要支出6,000至8,000元，合計約33,000元等語（見免責卷第127頁）。惟按消債條例之立法目的，乃為兼顧債權人、債務人雙方之利益，對陷於經濟上困境之消費者，使其透過重建型之更生程序或清算型之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藉以妥適調整債務人與債權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保障債權人獲得公平受償，並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重建復甦機會。是以，債務人為使其有經濟復甦更生之機會，自應以誠實及信用之原則面對自己之債務，積極勉力謀求更生償債方案，除應積極開源努力勤奮工作以增加收入償還債務外，尚須節流儉樸其生活需求而適當控制其支出，以達成勉力履行債務，並應依一般生活所需及合理範圍予以計算消費支出，方屬合理，因之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明定：「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一點二倍定之」。又新北市政府所公告之111、112、113、114年度新北市最低生活費每人每月分別為15,800元、16,000元、16,400元、16,900元，而聲請人亦未提出其他事證足資證明前開費用均屬必要支出，從而聲請人111、112、113、114年每月必要支出應分別以18,960元、19,200元、19,680元、20,280元為定，逾此範圍即不予計入。　　　
　　⑶聲請人復主張其須扶養母親及繼父，每月扶養費約15,000元至20,000元等情，並提出戶籍謄本為憑（見更生調解卷第31頁）。本院審酌聲請人母親係00年0月生，雖已逾法定退休年齡，然其有按月領取勞工保險老年年金給付，於108年1月至111年4月每月領取20,293元、111年5月至113年4月調整為每月21,399元、113年5月起再調整為每月22,578元，有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4年12月17日保國四字第11413123580號函在卷可稽（見免責卷第121頁），已逾依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2項所定受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即新北市111、112、113、114年度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之1.2倍）即111、112、113、114年每月分別為18,960元、19,200元、19,680元、20,280元，聲請人既未提出其他事證足資證明逾此範圍之費用屬必要支出，即不予計入。另關於繼父扶養費部分，縱聲請人事實上確有負擔繼父之生活費用，亦非法定扶養義務，自不得列入聲請人之必要費用支出，應予剔除。
　　⑷是以，聲請人於本件清算程序開始後迄今，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他固定收入（每月30,000元至65,000元不等），扣除自己所必要生活費用（111、112、113、114年每月分別為18,960元、19,200元、19,680元、20,280元），尚有餘額，足認符合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於清算程序開始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之要件，是本院即應審酌同條後段所定「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是否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之要件。
　⒉本件清算聲請前2年之收支狀況：
　　⑴聲請人陳稱其於聲請清算前2年即108年7月8日至110年7月7日間，其中108年7月至同年9月間任職於卡拉OK，每月平均收入約35,000元；於108年10月至110年7月任職於經緯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每月平均收入約50,000餘元等語(見免責卷第127至129、272頁），業據其提出第一銀行存摺存款客戶歷史交易明細表附卷為證(見免責卷第131至152頁），並有聲請人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勞保局電子閘門網路資料查詢表在卷可稽（見免責卷第79至84、97至100頁）。本院審酌聲請人於經緯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任職期間為108年10月24日至110年11月30日，而108、109、110年所受領之給付總額分別為62,400元、667,436元、715,333元，是聲請人於108年10月24日至110年7月7日於經緯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所受領之給付共計1,120,018元【計算式：62,400＋667,436＋（715,333÷11×6）＝1,120,018】。據此計算，聲請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之可處分所得合計為1,225,018元【計算式：35,000×3＋1,120,018＝1,225,018】
　　⑵又聲請人固主張其每月必要生活費用合計約33,300元，主要支出為基本飲食、居住、交通及通訊等費用，均屬維持基本生活所需，未有奢侈或非必要支出等語。惟按消債條例之立法目的，乃為兼顧債權人、債務人雙方之利益，對陷於經濟上困境之消費者，使其透過重建型之更生程序或清算型之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藉以妥適調整債務人與債權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保障債權人獲得公平受償，並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重建復甦機會。是以，債務人為使其有經濟復甦更生之機會，自應以誠實及信用之原則面對自己之債務，積極勉力謀求更生償債方案，除應積極開源努力勤奮工作以增加收入償還債務外，尚須節流儉樸其生活需求而適當控制其支出，以達成勉力履行債務，並應依一般生活所需及合理範圍予以計算消費支出，方屬合理，因之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明定：「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一點二倍定之」。又新北市政府所公告之108、109、110年度新北市最低生活費每人每月分別為14,666、15,500元、15,600元，而聲請人亦未提出其他事證足資證明前開費用均屬必要支出，從而聲請人108、109、110年每月必要支出分別為17,599元、18,600元、18,720元。從而，聲請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自己所必要生活費用共計441,114元【計算式：（17,599×6）＋（18,600×12）＋（18,720×6）＝441,114】。　
　　⑶另聲請人雖主張其須扶養母親及繼父，每月扶養費約15,000元至20,000元等情。然同前所述，聲請人母親雖已逾法定退休年齡，然其有按月領取勞工保險老年年金給付，已逾依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2項所定受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聲請人復未提出其他事證足資證明逾此範圍之費用屬必要支出，自不予計入；又聲請人並非其繼父之法定扶養義務人，縱聲請人事實上確有負擔繼父之生活費用，亦不得列入其必要費用支出，均已如前述。
　　⑷準此，聲請人於清算程序開始後，其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與依法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尚有餘額，符合消債條例第133條前段所定「於清算程序開始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之要件，而其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為783,904元【計算式：1,225,018－441,114＝783,904】，然全體普通債權人於清算程序中僅受償14,823元，亦與同條後段「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之要件相符，從而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應不予免責之情形，應堪認定。
　㈡聲請人無消債條例第134條各款應不予免責之情事：
　　依消債條例關於清算程序係以免責主義為原則，不免責為例外，倘債權人主張債務人有消債條例第134條各款所定不免責之情事，即應由債權人就債務人有合於上開各款要件之事實，提出相當之事證證明之。惟相對人既未具體說明或提出相當事證證明，且經本院依職權查悉聲請人自108年迄今均無出入境紀錄，有其出入境查詢結果在卷可稽（見免責卷第105頁），本院依現有之證卷資料復查無聲請人有何符合消債條例第134條各款所規定之事由，自難認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134條所定應不免責之情事。
五、綜上所述，本件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不免責事由，且未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其免責，揆諸首揭規定，本件聲請人應不予免責，爰裁定如主文。
六、另聲請人因消債條例第133條之情形，受不免責之裁定確定 後，繼續清償達該條規定之數額（即上開聲請清算前2年間 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餘額783,904元），且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應受分配額時，得再依消債條例第141條規定聲請法院裁定免責；抑或法院為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後，聲請人繼續清償債務，而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債權額之20％以上之數額者，亦得依消債條例第142條規定，再行聲請法院裁定免責，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9　　日
　　　　　　　　　民事第八庭　　法　官　楊雅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9　　日
　　　　　　　　　　　　　　　　書記官　李淑卿
　　　　　　　　　　　　　　　　
		附表：（新臺幣/元）　　　　　　　 

		


		


		


		


		


		


		


		




		編號

		債權人

		債權總額

		公告債權比例

		清算執行程序中已受償金額

		依消債條例第141條所定應清償之最低數額（即783,904元×公告債權比例）

		繼續清償至消債條例第141條所定各債權人最低應受分配額

		依消債條例第142條所定各普通債權人應受償金額（即債權額20％）

		繼續清償至消債條例第142條所定債權額20%之應受償金額



		1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926,284元

		66.33％

		6,299元

		519,964元

		513,665元

		585,257元

		578,958元



		2

		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380,933元

		8.63％

		820元

		67,651元

		66,831元

		76,187元

		75,367元



		3

		摩根聯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6,754元

		4.69％

		445元

		36,765元

		36,320元

		41,351元

		40,906元



		4

		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40,316元

		0.91％

		87元

		7,134元

		7,047元

		8,063元

		7,976元



		5

		交通部公路局臺北區監理所

		50,685元

		1.15％

		109元

		9,015元

		8,906元

		10,137元

		10,028元



		6

		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

		7,955元

		0.18％

		17元

		1,411元

		1,394元

		1,591元

		1,574元



		7

		新加坡商艾星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20,216元

		0.46％

		44元

		3,606元

		3,562元

		4,043元

		3,999元



		8

		滙誠第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55,587元

		1.26％

		120元

		9,877元

		9,757元

		11,117元

		10,997元



		9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個人家庭分公司

		16,391元

		0.37％

		35元

		2,900元

		2,865元

		3,278元

		3,243元



		10

		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426,162元

		9.66％

		917元

		75,725元

		74,808元

		85,232元

		84,315元



		11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80,340元

		6.36％

		603元

		49,856元

		49,253元

		56,068元

		55,465元



		備註：本附表債權總額欄所示數額及公告債權比例欄，係依本院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94號清算事件114年6月30日公告之債權表所示無擔保及無優先債權人債權總額及債權比例為據（見本院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94號卷第531至541頁）。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4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200號

聲  請  人  張家瑋  

相  對  人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賴進淵  

代  理  人  朱慧純  

相  對  人  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呂豫文  



相  對  人  摩根聯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李文明  





相  對  人  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宮文萍  



相  對  人  交通部公路局臺北區監理所



法定代理人  梁郭國  



相  對  人  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



法定代理人  李昆振  



相  對  人  新加坡商艾星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慧雯  





相  對  人  滙誠第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莊仲沼  



相  對  人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個人家庭分公司



法定代理人  胡學海  





相  對  人  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今井貴志



相  對  人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黃俊智  

代  理  人  胡家綺  

相  對  人  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新莊分處



法定代理人  張世玢  



相  對  人  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

                      住○○市○○區○○路0段000號2樓

法定代理人  李忠台    住同上

                      送達代收人  吳家鳳  住同上

上列當事人因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聲請免責，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張家瑋應不予免責。

　　理　由

一、按法院為終止或終結清算程序之裁定確定後，除別有規定外，應以裁定免除債務人之債務；又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而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不在此限；另債務人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法院應為不免責之裁定，但債務人證明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者，不在此限：㈠於7年內曾依破產法或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下稱消債條例）規定受免責；㈡故意隱匿、毀損應屬清算財團之財產，或為其他不利於債權人之處分，致債權人受有損害；㈢捏造債務或承認不真實之債務；㈣聲請清算前2年內，因消費奢侈商品或服務、賭博或其他投機行為，所負債務之總額逾聲請清算時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務之半數，而生開始清算之原因；㈤於清算聲請前1年內，已有清算之原因，而隱瞞其事實，使他人與之為交易致生損害；㈥明知已有清算原因之事實，非基於本人之義務，而以特別利於債權人中之一人或數人為目的，提供擔保或消滅債務；㈦隱匿、毀棄、偽造或變造帳簿或其他會計文件之全部或一部，致其財產之狀況不真確；㈧故意於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為不實之記載，或有其他故意違反消債條例所定義務之行為，致債權人受有損害，或重大延滯程序，消債條例第132條、第133條、第134條分別定有明文。又消債條例之立法目的，在於使陷於經濟上困境之消費者，得分別情形依該條例所定重建型債務清理程序（更生）或清算型債務清理程序（清算）清理債務，藉以妥適調整其與債權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之權利義務關係，保障債權人之公平受償，並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更生機會，從而健全社會經濟發展；消費者依清算程序清理債務，於程序終止或終結後，為使其在經濟上得以復甦，以保障其生存權，除另有上述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所規定不予免責之情形外，就債務人未清償之債務採免責主義（消債條例第1條、第132條立法目的參照）。

二、本件聲請人前於民國110年7月8日（依消債條例第153條之1第2項規定以調解之聲請視為更生之聲請）向本院具狀聲請更生，並經本院以110年度消債更字第519號裁定自111年4月22日上午10時起開始更生程序，並由本院司法事務官以111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119號進行更生程序。嗣於更生執行程序進行中聲請人未依限提出更生方案，經本院以112年度消債清字第226號裁定自113年5月15日上午10時起開始清算程序，嗣經本院司法事務官以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94號進行清算程序，並於114年9月26日裁定終止清算程序且確定在案等情，業據本院依職權調取上開債務清理事件相關卷宗核閱屬實。茲依消債條例第132條規定，本院今以114年度消債職聲免字第200號聲請免責事件進行聲請人應否免責之審理。

三、本院為審酌聲請人是否有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所定應不予免責之情事，已分別發函通知聲請人及全體債權人就本院應否裁定聲請人免責表示意見，並於115年1月15日到庭陳述意見。茲將聲請人及債權人之意見分述如下：

　㈠聲請人略陳：

　⒈聲請人於本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即111年4月22日起至同年9月間，任職於卡拉OK，每月平均收入約新臺幣（下同）30,000元；嗣於111年9月至同年11月間任職於邦貴企業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司機，每月平均收入約43,000元；111年11月起任職於山隆通運股份有限公司，擔任主管司機，前5個月每月平均收入約53,000元，後調薪為65,000元，持續工作1年10個月後離職；113年11月20日起至114年12月26日遭資遣止，任職於會心股份有限公司，擔任主管司機隨扈，每月平均收入60,000元。每月必要生活費用合計約33,000元；另須扶養母親及繼父，每月實際負擔之扶養費約15,000元至20,000元不等。

　⒉聲請人於聲請更生前2年即108年7月8日至110年7月7日間，其中108年7月至同年9月間任職於卡拉OK，每月平均收入約35,000元；於108年10月至110年7月任職於經緯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每月平均收入約50,000元。每月必要生活費用合計約33,300元，主要支出為基本飲食、居住、交通及通訊等費用，均屬維持基本生活所需，未有奢侈或非必要支出；另須扶養母親及繼父，每月實際負擔之扶養費約15,000元至20,000元不等。

　⒊聲請人於債務清理程序中始終配合法院調查，並據實陳報各項資料，並無不免責之情事，請本院綜合考量聲請人長期經濟困難及誠信態度，依法准予免責，以利聲請人重返正常生活。

　㈡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略陳：聲請人現年48歲，若非有特殊而致不能謀生之非常情形，其距離法定退休年齡65歲，尚有17年以上之工作年限，應積極工作以盡力清償債務，而非藉由消費者債務清理程序以逃避債務，是請本院依職權查詢聲請人有無消債條例第133條、第134條之法定不免責事由後，依法裁定之等語。

　㈢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略陳：不同意免責。本院前於更生裁定中已認定聲請人於聲請更生前2年間，收入減支出之餘額為37,440元（計算式：1,560元×24個月＝37,440元），而全體債權人於清算程序中，共僅受分配9,496元，故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之不免責事由甚明。另依本院准清算裁定理由，聲請人被裁定轉入清算程序之原因，係因其有「本院司法事務官已編造並公告債權表，且合法通知聲請人限期命其提出更生方案，惟聲請人迄未提出更生方案，並聲請轉入清算程序」之情事，則聲請人已構成消債條例第56條第2款之違反作為義務，進而構成消債條例第134條第8款後段之不免責事由，應不免責。再者，本院應向中華民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函查聲請人有無以自己為要保人、或嗣後變更為要保人（含聲請清算前2年內所發生者）、或質借未償還之商業保險保單？如有，則其隱匿財產之行為，即屬消債條例第134條第2款、第8款不免責事由亦明等語。

　㈣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略陳：不同意免責。聲請人自96年至今無誠意還過任一筆款項，對聲請人真實經濟狀況不清楚，是否有收入未列入財產及收入狀況說明書（如打零工或夜市攤販等)或有隱匿之事實，為維護債權，故不同意免責。請本院依職權調查聲請人是否有消債條例第133、134條各款之情事，並調查聲請人聲請清算前2年至今有無出國搭乘國內外航線至外國、離島旅遊等相關資訊，以判斷聲請人是否有消債條例第134條第4款所定不免責情形等語。

　㈤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略陳：不同意免責。依本院110年度消債更字第519號民事裁定審認，聲請人每月平均收入為30,000元，扣除每月必要生活支出及扶養費28,440元，每月有餘額1,560元可供清償債務，經查全體清算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即普通債權人於清算執行程序中，僅受償清算財團財產分配總金額9,496元，低於聲請人聲請清算前2年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必要支出之餘額37,440元，依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應予以裁定不免責。倘本院查明聲請人有符合消債條例第134條各款應為不免責之情形，即請予裁定不免責等語。

　㈥新北市政府交通事件裁決處略陳：依消債條例相關條款規定，罰緩不受免責裁定影響，且交通違規罰鍰為劣後債權，僅得就其他債權受償餘額而受清償，債權人會議可決更生方案時，劣後債權並無表決權，請依其他債權人之具體意見辦理等語。

　㈦新加坡商艾星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略陳：願比照最大債權人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之意見，並尊重本院之裁定等語。

　㈧滙誠第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略陳：請本院逕依職權裁定，就本院之裁定無意見等語。

　㈨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新莊分處略陳：有關聲請人滯欠109年使用牌照稅5,327元及109年使用牌照稅罰緩2,779元，業已受償完畢等語。

　㈩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略陳：聲請人名下車號000-0000及APK-7797車輛於臺北市停車欠費（含停車費及停車費未繳衍生之工本費），屬普通債權且非「不免責債權」等語。

　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摩根聯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個人家庭分公司，則未就本院應否裁定聲請人免責表示意見。

四、經查：

　㈠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應不予免責之情事：

　　聲請人是否有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應不予免責之情形，即應審認其是否合於「於清算程序開始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及「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此兩要件，此觀消債條例第133條規定自明。另按法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後，債務人免責前，法院裁定開始清算程序，其已進行之更生程序，適於清算程序者，作為清算程序之一部；其更生聲請視為清算聲請，為消債條例第78條第1項所明定。

　⒈本件清算程序開始後之收支狀況：

　　⑴聲請人陳稱其自本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即111年4月22日起至同年9月間，任職於卡拉OK，每月平均收入約30,000元；嗣於111年9月至同年11月間任職於邦貴企業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擔任司機，每月平均收入約43,000元；111年11月起任職於山隆通運股份有限公司，擔任主管司機，前5個月每月平均收入約53,000元，後調薪為65,000元，持續工作1年10個月後離職；113年11月20日起至114年12月26日遭資遣止，任職於會心股份有限公司，擔任主管司機隨扈，每月平均收入60,000元等語，業據其提出第一銀行綜合管理帳戶存摺、離職證明書（離職日115年2月13日）等件附卷為憑（見免責卷第207至221、275頁），核與本院依職權調取聲請人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勞保局電子閘門網路資料查詢表所示結果並無明顯相悖等情（見免責卷第79至84、97至100頁），應堪信為實。另聲請人並無領取任何社會福利津貼，亦有低收入戶及中低收入戶受補助人資料查詢表、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4年12月17日保國四字第11413123580號函、新北市政府社會局114年12月23日新北社助字第1142602234號函在卷可稽（見免責卷第103、121、173頁）。

　　⑵又聲請人固主張其每月必要支出包含房租15,000元至20,000元、飲食費7,000至8,000元、交通費1,500元、通訊費799元、其他必要支出6,000至8,000元，合計約33,000元等語（見免責卷第127頁）。惟按消債條例之立法目的，乃為兼顧債權人、債務人雙方之利益，對陷於經濟上困境之消費者，使其透過重建型之更生程序或清算型之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藉以妥適調整債務人與債權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保障債權人獲得公平受償，並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重建復甦機會。是以，債務人為使其有經濟復甦更生之機會，自應以誠實及信用之原則面對自己之債務，積極勉力謀求更生償債方案，除應積極開源努力勤奮工作以增加收入償還債務外，尚須節流儉樸其生活需求而適當控制其支出，以達成勉力履行債務，並應依一般生活所需及合理範圍予以計算消費支出，方屬合理，因之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明定：「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一點二倍定之」。又新北市政府所公告之111、112、113、114年度新北市最低生活費每人每月分別為15,800元、16,000元、16,400元、16,900元，而聲請人亦未提出其他事證足資證明前開費用均屬必要支出，從而聲請人111、112、113、114年每月必要支出應分別以18,960元、19,200元、19,680元、20,280元為定，逾此範圍即不予計入。　　　

　　⑶聲請人復主張其須扶養母親及繼父，每月扶養費約15,000元至20,000元等情，並提出戶籍謄本為憑（見更生調解卷第31頁）。本院審酌聲請人母親係00年0月生，雖已逾法定退休年齡，然其有按月領取勞工保險老年年金給付，於108年1月至111年4月每月領取20,293元、111年5月至113年4月調整為每月21,399元、113年5月起再調整為每月22,578元，有勞動部勞工保險局114年12月17日保國四字第11413123580號函在卷可稽（見免責卷第121頁），已逾依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2項所定受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即新北市111、112、113、114年度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之1.2倍）即111、112、113、114年每月分別為18,960元、19,200元、19,680元、20,280元，聲請人既未提出其他事證足資證明逾此範圍之費用屬必要支出，即不予計入。另關於繼父扶養費部分，縱聲請人事實上確有負擔繼父之生活費用，亦非法定扶養義務，自不得列入聲請人之必要費用支出，應予剔除。

　　⑷是以，聲請人於本件清算程序開始後迄今，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他固定收入（每月30,000元至65,000元不等），扣除自己所必要生活費用（111、112、113、114年每月分別為18,960元、19,200元、19,680元、20,280元），尚有餘額，足認符合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於清算程序開始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之要件，是本院即應審酌同條後段所定「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是否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之要件。

　⒉本件清算聲請前2年之收支狀況：

　　⑴聲請人陳稱其於聲請清算前2年即108年7月8日至110年7月7日間，其中108年7月至同年9月間任職於卡拉OK，每月平均收入約35,000元；於108年10月至110年7月任職於經緯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每月平均收入約50,000餘元等語(見免責卷第127至129、272頁），業據其提出第一銀行存摺存款客戶歷史交易明細表附卷為證(見免責卷第131至152頁），並有聲請人之稅務電子閘門財產所得調件明細表、勞保局電子閘門網路資料查詢表在卷可稽（見免責卷第79至84、97至100頁）。本院審酌聲請人於經緯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之任職期間為108年10月24日至110年11月30日，而108、109、110年所受領之給付總額分別為62,400元、667,436元、715,333元，是聲請人於108年10月24日至110年7月7日於經緯智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所受領之給付共計1,120,018元【計算式：62,400＋667,436＋（715,333÷11×6）＝1,120,018】。據此計算，聲請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之可處分所得合計為1,225,018元【計算式：35,000×3＋1,120,018＝1,225,018】

　　⑵又聲請人固主張其每月必要生活費用合計約33,300元，主要支出為基本飲食、居住、交通及通訊等費用，均屬維持基本生活所需，未有奢侈或非必要支出等語。惟按消債條例之立法目的，乃為兼顧債權人、債務人雙方之利益，對陷於經濟上困境之消費者，使其透過重建型之更生程序或清算型之清算程序清理其債務，藉以妥適調整債務人與債權人及其他利害關係人間之權利義務關係，保障債權人獲得公平受償，並謀求消費者經濟生活之重建復甦機會。是以，債務人為使其有經濟復甦更生之機會，自應以誠實及信用之原則面對自己之債務，積極勉力謀求更生償債方案，除應積極開源努力勤奮工作以增加收入償還債務外，尚須節流儉樸其生活需求而適當控制其支出，以達成勉力履行債務，並應依一般生活所需及合理範圍予以計算消費支出，方屬合理，因之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1項明定：「債務人必要生活費用，以最近一年衛生福利部或直轄市政府所公告當地區每人每月最低生活費一點二倍定之」。又新北市政府所公告之108、109、110年度新北市最低生活費每人每月分別為14,666、15,500元、15,600元，而聲請人亦未提出其他事證足資證明前開費用均屬必要支出，從而聲請人108、109、110年每月必要支出分別為17,599元、18,600元、18,720元。從而，聲請人聲請清算前2年間自己所必要生活費用共計441,114元【計算式：（17,599×6）＋（18,600×12）＋（18,720×6）＝441,114】。　

　　⑶另聲請人雖主張其須扶養母親及繼父，每月扶養費約15,000元至20,000元等情。然同前所述，聲請人母親雖已逾法定退休年齡，然其有按月領取勞工保險老年年金給付，已逾依消債條例第64條之2第2項所定受扶養者之必要生活費用，聲請人復未提出其他事證足資證明逾此範圍之費用屬必要支出，自不予計入；又聲請人並非其繼父之法定扶養義務人，縱聲請人事實上確有負擔繼父之生活費用，亦不得列入其必要費用支出，均已如前述。

　　⑷準此，聲請人於清算程序開始後，其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與依法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尚有餘額，符合消債條例第133條前段所定「於清算程序開始後，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他固定收入，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後仍有餘額」之要件，而其聲請清算前2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為783,904元【計算式：1,225,018－441,114＝783,904】，然全體普通債權人於清算程序中僅受償14,823元，亦與同條後段「普通債權人之分配總額低於債務人聲請清算前二年間，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數額」之要件相符，從而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應不予免責之情形，應堪認定。

　㈡聲請人無消債條例第134條各款應不予免責之情事：

　　依消債條例關於清算程序係以免責主義為原則，不免責為例外，倘債權人主張債務人有消債條例第134條各款所定不免責之情事，即應由債權人就債務人有合於上開各款要件之事實，提出相當之事證證明之。惟相對人既未具體說明或提出相當事證證明，且經本院依職權查悉聲請人自108年迄今均無出入境紀錄，有其出入境查詢結果在卷可稽（見免責卷第105頁），本院依現有之證卷資料復查無聲請人有何符合消債條例第134條各款所規定之事由，自難認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134條所定應不免責之情事。

五、綜上所述，本件聲請人有消債條例第133條所定不免責事由，且未經普通債權人全體同意其免責，揆諸首揭規定，本件聲請人應不予免責，爰裁定如主文。

六、另聲請人因消債條例第133條之情形，受不免責之裁定確定 後，繼續清償達該條規定之數額（即上開聲請清算前2年間 可處分所得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之餘額783,904元），且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應受分配額時，得再依消債條例第141條規定聲請法院裁定免責；抑或法院為不免責之裁定確定後，聲請人繼續清償債務，而各普通債權人受償額均達其債權額之20％以上之數額者，亦得依消債條例第142條規定，再行聲請法院裁定免責，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9　　日

　　　　　　　　　民事第八庭　　法　官　楊雅萍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裁定，應於收受送達後10日內向本院提出抗告狀，並應

繳納抗告費新臺幣1,500元。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4　　月　 　9　　日

　　　　　　　　　　　　　　　　書記官　李淑卿

　　　　　　　　　　　　　　　　

附表：（新臺幣/元）　　　　　　　          編號 債權人 債權總額 公告債權比例 清算執行程序中已受償金額 依消債條例第141條所定應清償之最低數額（即783,904元×公告債權比例） 繼續清償至消債條例第141條所定各債權人最低應受分配額 依消債條例第142條所定各普通債權人應受償金額（即債權額20％） 繼續清償至消債條例第142條所定債權額20%之應受償金額 1 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926,284元 66.33％ 6,299元 519,964元 513,665元 585,257元 578,958元 2 萬榮行銷股份有限公司 380,933元 8.63％ 820元 67,651元 66,831元 76,187元 75,367元 3 摩根聯邦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6,754元 4.69％ 445元 36,765元 36,320元 41,351元 40,906元 4 台灣金聯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40,316元 0.91％ 87元 7,134元 7,047元 8,063元 7,976元 5 交通部公路局臺北區監理所 50,685元 1.15％ 109元 9,015元 8,906元 10,137元 10,028元 6 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 7,955元 0.18％ 17元 1,411元 1,394元 1,591元 1,574元 7 新加坡商艾星國際有限公司台灣分公司 20,216元 0.46％ 44元 3,606元 3,562元 4,043元 3,999元 8 滙誠第一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55,587元 1.26％ 120元 9,877元 9,757元 11,117元 10,997元 9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個人家庭分公司 16,391元 0.37％ 35元 2,900元 2,865元 3,278元 3,243元 10 良京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426,162元 9.66％ 917元 75,725元 74,808元 85,232元 84,315元 11 華南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280,340元 6.36％ 603元 49,856元 49,253元 56,068元 55,465元 備註：本附表債權總額欄所示數額及公告債權比例欄，係依本院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94號清算事件114年6月30日公告之債權表所示無擔保及無優先債權人債權總額及債權比例為據（見本院113年度司執消債清字第94號卷第531至541頁）。　　　          

 

 



